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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意见书  

 

 

 

 

致：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 

  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

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 “五洲交通”）的委托，就五洲交通转让其持有的

广西堂汉锌铟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“堂汉公司”）67%的股权（以

下简称“本次股权转让”）所涉矿业权相关事宜进行核查，并出具法律

意见书。  

   本所律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《上市公司

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》等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按

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出具本法律

意见书。  

 

 

第一部分 声明事项 

 

   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声明如下：  

    一、本所律师系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

事实及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发表法律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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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；  

    二、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

原则，对公司的行为以及本次股权转让的合法性、合规性进行了充分

核查并发表法律意见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及重大遗漏；  

    三、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矿业权的法律问题发表

法律意见，并不涉及有关评估等专业事项及其他非矿业权的相关事

项；  

    四、公司已保证，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

所必需的真实、完整、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，并且有关书

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是真实有效的，无任何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，

且所提供的复印件和原件之内容及形式完全相符且一致；  

    五、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权转让所必备的法定文

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及/或披露，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；

本所律师就公司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审慎

调查，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事项及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，并据

此出具法律意见；  

    六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权转让之目的而使用，不得用作任

何其他目的。  

 

 

第二部分      正   文  

 

一、 本次股权转让转、受让方的主体资格  

     （一）转让方  

    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为五洲交通。  

   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2 年 12 月 31 日设立，注册地

址为：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15－1 号现代·国际 27 层，注册资本

为 83380.15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梁君。经营范围：经营收费公路、

桥梁；对公路、桥梁、站场、港口、码头等交通基础设施投资、经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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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物流园区、贸易业、金融业、矿业的投资；房地产开发（暂定资质，

按资质证有效期开展经营活动）；建材、建筑设备、五金交电、百货

的购销。 

五洲交通现持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颁发的注册号为

450000000010012 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五洲交通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

司，已依法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交所上市。至本《法律意见书》出具

之日，五洲交通不存在破产、解散、清算以及其他依照现行有效的法

律、行政法规及其《公司章程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，具备本次股权

转让转让方的主体资格。 

（二）受让方  

  因本次转让标的股权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，目前尚不确定交易对

方。公司应将根据在北部湾产权交易所挂牌进展情况，及时披露交易

对方及相关后续进展。 

    

二、 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  

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为堂汉公司 67%的股权。  

（一）堂汉公司的基本情况为：  

公司名称：广西堂汉锌铟股份有限公司 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南丹县车河镇工业园 

注册地点：广西南丹县 

法定代表人：玉子庆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7,878.7879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00 年 11 月 10 日 

营业执照注册号：451200200002446 

经营范围：锌焙砂，硫酸的生产；锌矿、锌锭、氧化锌、硫酸锌

及锌条系列产品、电铟及铟系列产品、粗银、精银、铜、铋、亚硫酸

铵、硫酸钙的加工及购销；有色金属矿产品贸易；对外贸易经营。（凡

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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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汉公司为五洲交通的控股子公司，五洲交通持有堂汉公司 67%

的股权。 

  （二）堂汉公司股权限制情况  

  根据五洲交通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，

五洲交通已经将其拥有的堂汉公司 253787879 股股权出质给中国工

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，存在限制转让的情

形，在该股权转让给受让方之前需解除该项股权质押情况或征得工商

银行广西分行的书面同意。 

    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堂汉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

业法人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，五洲交通持有的堂汉公司股权，

权属清晰，不存在重大争议。 

 

三、本次股权转让所涉采矿权的采矿权人 

本次增资所涉及采矿权的采矿权人为南丹县泰星五一矿业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星五一”）。泰星五一为堂汉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

堂汉公司持股比例为98.66%。五洲交通对堂汉公司持有67%的股权，

从而间接控制泰星五一。 

（一）泰星五一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南丹县泰星五一矿业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南丹县车河镇大湾村 

注册地点：广西南丹县 

法定代表人：朱龙生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00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2 月 4 日 

营业执照注册号：451221000100096 

经营范围：锡矿、锌矿开采，锡、铅、锌、铜洗选及销售，对有

色金属行业的投资及有色金属矿产品（除国家专控专营产品外）购销。 

（二）泰星五一股权限制情况  

   根据五洲交通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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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汉公司持有的泰星五一 98.66%的股权权属清晰，不存在重大争议。  

    四、本次股权转让所涉矿业权  

    （一）本次股权转让所涉采矿权  

  堂汉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泰星五一持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

核发的《采矿许可证》，证号为 C4500002011123220123090，开

采矿种为锡矿、锌矿；有效期自 2013 年 5 月 6 日至 2025 年 5 月 6

日；生产规模：20 万吨/年；矿区面积：4.5276 平方公里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泰星五一已持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核发

的《采矿许可证》，其持有的矿业权权属清晰。 

（二）本次股权转让所涉采矿权的评估  

    根据广西金土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广西金土矿权评字

（2015）第0711号《南丹县泰星五一矿业有限公司大福楼矿区采矿

权评估报告书》，以2015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，确定堂汉公司采

矿权的评估价值为25,864.28万元。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限为1

年，自2015年6月30日至2016年6月29日。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广西

金土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持有《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》，编

号：矿权评资[2002]033号。 

（三）行业准入条件  

    本次股权转让为堂汉公司 67%股权转让，不涉及矿业权的转让，

其控股子公司泰星五一仍继续享有其矿业权，进行独立生产经营。本

次股权转让不涉及矿业权受让方的特定矿种资质及准入问题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泰星五一原已持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国

土资源厅核发的《采矿许可证》，且根据五洲交通及泰星五一确认并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泰星五一持有的矿业权权属清晰；该等矿业权业经

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评估机构评估，且相关评估报告仍处于有效期内；

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矿业权的转让，堂汉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泰星五一

仍继续享有其矿业权，不涉及受让方的特定矿种资质及准入问题。 

 

五、 本次股权转让所涉矿业权履行的批准程序  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三条关于“公司是企业法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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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独立的法人财产，享有法人财产权”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证号

为 C4500002011123220123090 的采矿权属于堂汉公司的控股子公

司泰星五一所有。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是五洲交通持有堂汉公司 

67%股权，而不是矿业权本身，本次股权转让后，矿业权仍然属于堂

汉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泰星五一，不发生矿业权转移。根据我国矿业权

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次股权转让无需取得国土资源主管部

门、项目审批部门、环保审批部门及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的批准。 

 

六、 结论意见  

    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  

    1、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，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，不存在法律、法规与规范性文件及相应的

《公司章程》规定需要终止、解散或清算的情形，具备本次股权转让

的主体资格；  

    2、堂汉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，截至本法律意

见书出具日，五洲交通持有的堂汉公司股权权属清晰，不存在重大争

议；泰星五一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

出具日，堂汉公司持有的泰星五一的股权权属清晰，不存在重大争议； 

    3、堂汉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泰星五一已持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

资源厅核发的《采矿许可证》；且根据五洲交通及泰星五一确认并经

本所律师核查，泰兴五一持有的矿业权权属清晰；该等矿业权业经具

有资质的矿业权评估机构评估，且相关评估报告仍处于有效期内； 

4、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矿业权权属主体的变化，堂汉公司的控

股子公司泰星五一仍符合国家相关的采矿行业准入条件；同时本次股

权转让无需取得国土资源主管部门、项目审批部门、环保审批部门和

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的批准。 

  

  （以下无正文）  

 

 



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律意见书 

 

 8 / 8 
 

 

 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

公司转让广西堂汉锌铟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所涉矿业权的法律意见书》

之签署页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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